
马府通〔2020〕11 号

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关于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的通告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农村乱占耕

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决策部署，加强耕地保护力度，守住耕地保

护红线，坚决打击和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88 号）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、基本农田保护

“五不准”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我县禁止乱占耕地建房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宅基地审批，保障农村宅基地合理需求

农村宅基地执行严格的审批制度，农村村民拟自建住房需使

用土地的，需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用地和建房

（规划许可）书面申请，经逐级审批同意后方可启动占地建设。

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不超过规定标准面积的宅基地，

禁止农村村民出卖、出租住房后，再申请使用宅基地。宅基地面

积标准为每人 20 至 30 平方米；3 人以下的户按 3 人计算，4 人

的户按 4 人计算，5 人以上的户按 5 人计算。扩建住宅所占的土

地面积应当连同原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。新建住宅全部使用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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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以外的土地的，用地面积可以适当增加，增加部分每户最多不

得超过 30 平方米。

二、严格执行农村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、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“五不准”规定

农村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：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；

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；不准买卖、流转耕地违法建房；不准在

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；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；不准违

反“一户一宅”规定占用耕地建房；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

房屋；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。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五不准”：不准(除法律规定国家重点建

设项目之外)非农业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;不准以退耕还林为

名，将耕作条件良好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;不准占用永

久基本农田植树造林，发展林果业;不准在永久基本农田内挖塘

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，以及其它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;

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建设。

三、严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

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局依

法查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可处罚款；对非法转让土地上的建筑

物和其他设施予以拆除或没收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（以牟利为

目的，违反土地管理法规，非法转让、倒卖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

上、一般耕地十亩以上、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、违法所得数额在

五十万元以上，或因非法转让、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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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非法转让、倒卖土地的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）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四、依法严厉查处乱占耕地建房等违法违规行为

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立即予以制

止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拆除地面建筑物和其他设施、恢复

土地原状；逾期不拆除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等部

门按照职责依法查处，强制执行。根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

项整治工作要求，对 2013 年以来乱占耕地建房的进行全面摸排

分类处置；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期间乱占耕地建房的

作为增量问题严肃查处；对 2020 年 7 月 3 日以后新增乱占耕地

建房的作为顶风作案处理，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发现一处坚决拆除

一处。

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

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改作他用的，非法占用耕地建窑、建坟、建

房、挖沙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非

农业建设，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

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严格设施农业用地审批，严禁以农业为依托从事非农建设

设施农业用地执行严格的审查备案制度，由经营者向乡镇人

民政府申请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经营者、村组代表，在保护耕地、

合理利用土地、符合设施农业用地范围的前提下，在县农业农村

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业局指导下选址。选址完成后，由经营者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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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用地协商一致签订用地协议后向乡镇人民

政府申请用地备案。

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完成后，必须严格按照备案用途使用，严

禁私自调整用途；严禁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，以农业为依托的

各类休闲观光度假场所、庄园、酒庄、农家乐，各类农业园区中

涉及建设餐饮、住宿、会议、工厂化农产品加工、科研、展销等

用地必须严格按照建设用地进行管理，不得通过办理设施农业用

地备案解决。

六、严肃追责问责

对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工作失职、滥用

职权、徇私舞弊、违规审批、吃拿卡要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由县

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，触犯法律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七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

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0 年 9 月 10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